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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抗震设计规范关于“强柱弱梁”设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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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5·12”汶川大地震的震后房屋震害调查发现,多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框架

柱比梁更易遭到破坏,出现了非设计预期的柱铰破坏机制.从抗震设防目标、地震作用水准、

结构分析模型、构件抗震计算与构造措施等多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了我国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01和欧洲抗震规范EN1998-1在实现“强柱弱梁”上的差异.研究表明,保证抗

震等级为一至三级的梁、柱局部延性的构造措施不足,以及对于楼板对梁刚度和承载力的贡

献考虑不充分是造成地震中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柱铰破坏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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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08年5月12日 在 四 川 汶 川 县 映 秀 镇

(31.0°N,103.4°E,仪器震中)发生的里氏8.0级

特大地震对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造成了不同

程度的破坏,并导致部分房屋倒塌.此次地震框架

结构房屋的破坏可分为4类:(1)围护结构及填充

墙的开裂和破坏;(2)框架柱和节点的破坏;(3)现

浇楼梯的破坏;(4)结构倒塌破坏.其中许多正常

设计、施工的框架结构出现了柱铰破坏,很少出现

抗震设计要求的梁铰破坏,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

和设计人员的广泛关注[1~3].本文分别从抗震设

防目标与地震作用水准、结构分析模型、“强柱弱

梁”内力调整、构件抗震承载力计算与抗震构造措

施等方面,对我国建筑抗震规范GB50011—2001
和欧洲抗震规范EN1998-1的相关设计规定进行

对比分析,探讨我国设计规范实现“强柱弱梁”延
性框架设计的有效性和造成柱铰破坏现象的原

因.

1 设防目标与地震作用水准

我国抗震规范 GB50011—2001[4]和欧洲抗

震规范EN1998-1[5]分别采用三水准和两水准的

设防目标,并且在具体的抗震设计方法上二者有

所不同.我国规范采用“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

不倒”的三水准设防目标.其中的小震、中震和大

震分别指50a内超越概率为63.2%、10%和2%

~3%的地震作用,对应的重现期分别为50、475
和2000a.采用两阶段设计方法来实现上述三水

准的设防目标要求,具体方法如下:根据小于设防

烈度的小震地面加速度确定结构的设计地震作

用,采用弹性方法进行结构分析,进行结构构件的

承载力和弹性变形验算,以满足“小震不坏”的设

防要求;验算大震下的弹塑性变形,以保证“大震

不倒”;采取相应的构造措施,以保证结构具有足

够的延性和耗能能力.
欧洲抗震规范EN1998-1要求各类房屋以一

定的可靠度满足“不倒塌”和“限制损坏”两水准的

抗震性能要求.“不倒塌”要求指结构应能抵抗50

a内超越概率为10%的设计地震作用(重现期

475a),无局部或整体倒塌,并在震后保持结构的

整体性和一定的残余承载力.“限制损坏”要求指

当遭受出现概率超过设计地震作用的10a内超



越概率为10%的地震作用(重现期95a)时,结构

没有损坏和使用上受限情况的发生.EN1998-1
在对应于不倒塌性能要求的地震作用水准(即基

准地震作用,相当于我国的中震作用)下进行结构

设计.不倒塌要求下允许结构利用塑性变形吸收

和耗散地震能量,因此在计算用于确定结构弹性

地震内力的设计地震作用时,利用性能系数q(一
些国家规范称之为地震力折减系数,用R 表示)

将基准地震作用水准降到设计采用的相对偏低的

地震作用水准,并通过相应的能力设计措施保证

结构在大震下的反应需求不超过结构的反应能

力.
欧洲抗震规范EN1998-1与美国、新西兰等

多数国家规范普遍采用了20世纪70年代欧美学

者根据单自由度体系非线性动力分析结果提出的

R-μ 准则,即用于结构设计的地震作用取值水准

与结构的延性需求直接相关.EN1998-1的具体

做法是:将结构划分为低延性结构(DCL)、中等延

性结构(DCM)和高延性结构(DCH),不同延性的

结构分别取不同的性能系数.低延性结构的耗能

能力差,一般用于低地震危险地区,不需要进行专

门的抗震设计;高延性结构的性能系数取值较大,

地震作用取值相对较小,相应地保证延性的构造

措施较严格,在大震下结构较早进入塑性,依靠结

构的延性和耗能保证结构的屈服后承载力;中等

延性结构的性能系数小,地震作用取值相对较大,

保证延性的抗震构造措施适度放宽,大震下进入

塑性较晚,对延性的依赖较小.对于规则的多层多

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欧洲规范规定的中等延

性和高延性结构q分别为3.9和5.85.
我国抗震规范直接根据小震下的地震作用进

行抗震设计,相当于对各类结构的地震力折减系

数统一取为2.86.虽然通过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γRE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结构构件的延性性

能差异,但是不满足R-μ 准则,即地震力折减程

度与结构的延性需求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于钢筋

混凝土框架结构,地震力折减系数取值相同,但是

抗震构造措施却随设防烈度和抗震等级的不同而

不同.其后果是随着设防烈度的降低和抗震等级

的增加,结构性态控制水准降低.文献[6]按不同

设防条件下的罕遇地震水准地震输入,对典型钢

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进行了非弹性动力分析和抗震

性态评价分析,研究结果表明,7度和8度设防烈

度地区按现行抗震设计规范要求设计的钢筋混凝

土结构存在“能力-需求比”偏低和无法实现“强柱

弱梁”的情况.

2 结构分析与抗震设计

2.1 结构分析

我国规范与欧洲规范均采用线弹性方法计算

结构的内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混凝土构件的承

载能力设计,但在分析模型上,两者有较大差距.
由于我国规范直接按小震下的地震作用进行设

计,此时结构处于弹性阶段,计算结构内力和位移

时采用构件未开裂截面的弹性刚度,并通过增大

框架梁弹性刚度的方法适当考虑现浇楼板作为梁

的有效翼缘参与工作(刚度增大系数取1.3~
2.0).由此得到的结构内力分布与小震下结构的

实际情况基本相符,但不能有效地反映结构在中

震或大震下进入弹塑性阶段的实际情况.产生塑

性铰之前,受混凝土开裂、受压混凝土非线性性

质,以及钢筋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退化等因素影

响,结构构件的刚度有所降低.梁刚度的降低往往

比受压框架柱严重,特别是在T形截面梁端负弯

矩区,由于开裂混凝土翼缘退出工作,梁刚度降低

尤为显著.由此可见,我国规范计算方法高估了结

构出现屈服前框架梁的刚度和梁端弯矩.按此内

力计算结果进行配筋计算将有可能延迟梁端塑性

铰的产生.
EN1998-1依据不倒塌要求下的地震作用进

行设计,此时允许利用结构构件的弹塑性性能抵

抗地震作用和耗散地震能量.在进行结构分析时,

考虑了混凝土开裂对构件刚度的影响,取构件开

始屈服时的刚度进行计算.由此得到的结构内力

分布能够较准确地反映构件屈服前的实际情况.
2.2 承载力计算

在构件抗震承载力计算上,我国规范与欧洲

规范也存在差异.现浇楼板对梁的影响体现在楼

板与梁共同工作增大了梁的刚度,同时板内的钢

筋也参与梁的受力,提高了梁的实际受弯承载力.
我国规范对框架梁翼缘现浇板内与梁肋平行的钢

筋参与梁端负弯矩承载工作的问题未作出明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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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设计人员在进行工程设计时习惯将梁端截面

按矩形截面考虑,不计入梁翼缘板内钢筋的贡献,

并将支座的计算负弯矩钢筋全部放置在梁内.文

献[7]的试验表明,梁翼缘内钢筋可将梁承载力提

高30%,因此这一做法严重低估了框架梁的实际

承载能力.EN1998-1规范在进行梁端抗弯承载

力设计时,与我国思路一样,没有要求考虑板内钢

筋,但要求计算的梁端钢筋一部分放置在梁翼缘

宽度范围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梁端纵向负

弯矩钢筋数量.

2.3 “强柱弱梁”设计要求

我国和欧洲抗震设计规范均采用能力设计准

则,即通过“强柱弱梁”设计形成梁铰或梁柱铰机

制破坏.但是两者在实现“强柱弱梁”的具体方法

上不 同,因 而 取 得 的 实 际 效 果 也 有 所 不 同.

EN1998-1通过控制节点两端的梁、柱实际受弯

承载力来实现“强柱弱梁”要求.具体要求为,对除

底层柱底以外的所有框架节点应满足

∑MRc≥1.3∑MRb (1)

式中:∑MRb 为节点左、右梁端受弯承载力设计

值之和;∑MRc 为柱端受弯承载力设计值之和,

计算时取地震作用组合轴力对应的最小柱端抗弯

承载 力. 虽 然 在 进 行 梁 的 正 截 面 设 计 时

EN1998-1没有考虑翼缘楼板内钢筋,但对式(1)

中的∑MRb 明确要求计入梁有效翼缘宽度范围

内充分锚固的楼板纵向钢筋,以考虑楼板内钢筋

对梁承载力的贡献.
我国规范通过增大柱端弯矩设计值的方法实

现“强柱弱梁”,推迟框架柱塑性铰的出现时间.这

一做法的优点是便于设计计算,但由于梁端的超

配筋、材料的超强,以及梁端设计内力计算不够准

确等因素影响,这一做法并不能保证柱端的实际

受弯承载力大于梁端承载力,从而真正实现“强柱

弱梁”.
我国规范的具体规定如下:除框架顶层和柱

轴压比小于0.15者及框支梁与框支柱以外,柱端

弯矩设计值应满足

∑Mc=ηc∑Mb (2)

9度及一级框架结构尚应符合

∑Mc=1.2∑Mbua (3)

式中:∑Mc、∑Mb 和∑Mbua 分别为柱端弯矩

设计值、梁端弯矩设计值和根据实配钢筋面积和

材料强度标准值确定的梁端截面抗震受弯承载

力;ηc 为柱端弯矩增大系数,一、二和三级框架结

构分别取1.4、1.2和1.1.
对于一、二和三级框架,系数ηc 在一定程度

上考虑了梁端超配钢筋和超强钢筋,但并不充分.
式(2)的前提是梁端实配钢筋不超过计算配筋的

10%,这在实际工程设计中很难得到有效保证.即

使仅考虑梁端截面10% 的超配筋,二、三级框架

柱的柱端弯矩设计值分别为梁端抗震受弯承载力

(按矩形截面计算)的1.32和1.21倍,但是由于

在梁端截面受弯计算时没有考虑楼板内钢筋的贡

献,低估了梁端实际承载能力,利用式(2)对柱端

设计弯矩的增大并不能保证柱端实际承载力高于

梁端承载力.
此外,当高阶振型对结构地震反应有较大影

响时,框架柱在水平地震作用下有可能出现单曲

率弯曲情况,此时反弯点的位置不在柱的层高范

围内.对于这种情况,若实现“强柱弱梁”,柱端受

弯承载力应满足

Ma
cua≥∑Mbua+Mb

cua (4)

式中:Ma
cua和Mb

cua分别为节点上、下柱端受弯承载

力设计值.我国规范相应的规定为将柱端弯矩设

计值乘以柱端弯矩增大系数.考虑到梁端截面超

配钢筋的可能和未考虑楼板翼缘钢筋对梁承载力

的影响,可以认为对于二、三级框架柱采用1.2和

1.1的增大系数,调整幅度偏小.

3 抗震构造措施比较

3.1 轴压比要求

框架柱为压弯型受力构件,轴压比对柱的延

性性能和耗能能力影响较大,是评价框架柱延性

的重要指标.轴压比小时,柱发生大偏压破坏,构
件变形大、延性好;随轴压比的增大,延性急剧下

降.我国规范对一、二和三级框架柱轴压比的要求

分别为0.7、0.8和0.9.欧洲规范要求为DCM结

构0.65,DCH结构0.55.相比之下,我国规定对

框架柱的轴压比限制较松,由此可能带来框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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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截面过小,强震下延性差,易于破坏等后果.

3.2 纵向受力钢筋的抗震构造要求

3.2.1 框架梁 梁内纵筋的设置对梁的延性有

较大影响.研究表明,梁的塑性转动量与截面混凝

土受压区相对高度有关,当相对受压区高度为

0.25~0.35时,梁的位移延性系数可达到3~4;

梁底面的钢筋可增加负弯矩时的塑性转动能力,

还能防止在地震中梁底出现正弯矩时过早屈服或

破坏过重,从而影响承载力和变形能力的正常发

挥.GB50010—2001对梁端截面混凝土相对受压

区高度加以限制,并规定梁端截面的底面和顶面

纵向钢筋配筋量的比值,除按计算确定外,一级不

应小于0.5,二、三级不应小于0.3.EN1998-1未

对梁的受压区高度作出具体的规定,但要求在受

压区除了按地震组合计算的受压钢筋外,还应配

置不少于受拉钢筋一半的钢筋.这一要求与我国

一级框架梁的要求大体相当,高于二、三级框架梁

的要求.
我国混凝土设计规范和EN1998-1对框架梁

纵筋的最小配筋率要求均采用了与混凝土和钢筋

材料参数相关的表达式,具体见表1,表中的fctm
和fyk分别为混凝土抗拉强度平均值和钢筋抗拉

强度标准值.我国规范对最小配筋率的要求划分

得较详细,欧洲规范则对各延性等级结构采用相

同 标 准.图 1 比 较 了 GB 50010—2001 和

EN1998-1规范对纵筋为fyk=400MPa的钢筋

混凝土梁支座处的受拉钢筋最小配筋率限值.二、

三、四 级 框 架 梁 的 纵 筋 最 小 配 筋 率 普 遍 低 于

EN1998-1的要求,一级框架梁在混凝土强度等

级为C45以下时高于欧洲规范要求,C45以上时

略低于欧洲规范要求.

表1 梁纵筋最小配筋率要求

Tab.1 Minimumlongitudinalreinforcementofbeams

规范 结构类别 支座(较大值) 跨中(较大值)

一级
0.004,

0.8ft/fy
0.003,

0.65ft/fy

GB50010—2001 二级
0.003,

0.65ft/fy
0.002,

0.55ft/fy

三、四级
0.002,

0.55ft/fy
0.002,

0.45ft/fy

EN1998-1 DCM、DCH 0.5(fctm/fyk)

图1 框架梁最小配筋率比较

Fig.1 Comparisonofminimumreinforcement

ratiosofframebeams

3.2.2 框架柱 EN1998-1规定DCM 和DCH
延性等级的框架柱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为1%,

相对而言,我国抗震规范对框架柱纵筋最小配筋

率的规定较细致,不仅区分抗震等级的不同,还根

据框架柱在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分别规定了

不同的最小配筋率要求(见表2).总体来说,我国

规范对一级框架柱的最小配筋率要求与欧洲规范

相当,二、三、四级框架柱的最小配筋率要求低于

欧洲规范要求.

表2 柱纵筋最小配筋率要求

Tab.2 Minimumlongitudinalreinforcement

requirementofcolumns

规范 结构类别 中柱和边柱 角柱和框支柱

一级 1.0% 1.2% 

GB50010—2001
二级 0.8% 1.0%
三级 0.7% 0.9%
四级 0.6% 0.8%

EN1998-1 DCM、DCH 1.0%

3.3 梁端和柱端箍筋加密区的构造要求

箍筋能够提高梁端和柱端潜在塑性铰区的延

性,约束受压混凝土,并防止受压钢筋过早压屈.
表3和4分别为GB50010—2001和EN1998-1
规范对梁端和柱端箍筋加密区的构造要求.表中

hb 为梁高;dbw为箍筋直径;dbl为最小纵筋直径;

hc 为柱截面高度;lc 为柱净高;b0 为混凝土核芯

区的最小边长.
由表3和4可知,我国规范对一级框架结构

梁端箍筋加密区范围、箍筋间距和最小直径的要

求总体上比欧洲规范的DCH 结构严格,对柱端

箍筋加密区的要求略低于DCH 结构;对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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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框架结构梁、柱的要求比欧洲规范中的DCM
结构严格.需要指出的是,欧洲规范采用的钢筋最

低强度为fyk=400MPa,高于我国常用的箍筋强

度,因此能够为柱端提供更高的抗剪承载力,有利

于塑性铰的发展.

表3 梁端箍筋要求

Tab.3 Requirementofstirrupsatbeamend mm

规范
结构

类别

加密范围

(最大值)
箍筋间距

(最小值)
箍筋最小直径

GB50010—2001

一级 2hb,500 hb/4,6dbl,100 10
二级 1.5hb,500 hb/4,8dbl,100 8
三级 1.5hb,500 hb/4,8dbl,150 8
四级 1.5hb,500 hb/4,8dbl,150 6

EN1998-1
DCM hb hb/4,24dbw,225,8dbL 6

DCH 1.5hb hb/4,24dbw,175,6dbL 6

表4 柱端箍筋要求

Tab.4 Requirementofhoopsatcolumnend mm

规范
结构

类别

加密范围

(最大值)
箍筋间距

(最小值)
箍筋最小直径

GB50010—2001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hc,lc/6,500

6dbl,100 10

8dbl,100 8

8dbl,150 8

8dbl,150 6

EN1998-1
DCM hc,lc/6,450 b0/2,175,8dbl 6

DCH 1.5hc,lc/6,600 b0/3,125,6dbl ≥0.4dbl,max fydl
fydw

此外,为了提高塑性铰区箍筋对混凝土的约

束作用,GB50010—2001规范对箍筋加密区的箍

筋肢距加以规定:一级框架柱加密区的箍筋肢距

不宜大于200mm,二、三级框架不宜大于250
mm和20倍箍筋直径的较大值,四级框架不宜大

于300mm.并规定至少每隔一根纵筋宜在两个

方向上有箍筋或拉筋约束.欧洲规范也有类似的

规定,但比我国规范严格,要求与箍筋或拉结筋拉

结的纵向钢筋间距,DCM 结构不超过200mm,

DCH结构不超过150mm.

4 有关填充墙的规定

填充墙对框架结构抗震性能影响十分复杂.
不利的影响主要有:(1)填充墙增加结构的侧向刚

度,增大设计地震作用;(2)改变主体结构侧向刚

度的分布,不利于正确计算结构的地震反应;(3)

填充墙布置不当会造成结构平面刚度的不均匀和

竖向刚度突变;(4)不到顶的填充墙使框架柱形成

短柱,地震中易于破坏.GB50010—2001虽然对

砌体填充墙的布置、墙体与主体结构的连结作出

了规定,要求采取措施减小对主体结构的不利影

响,避免因填充墙的不当布置形成平面和竖向不

规则结构和短柱,但是可操作性不强.EN1998-1
的规定相对细致一些,并给出考虑填充墙布置不

规则性的计算方法以及对由填充墙设置产生的短

柱的构造措施.此外,底层填充墙在中震和大震下

易于破坏,会导致底层侧向刚度的降低,从而形成

新的薄弱层.对于这一可能性,我国规范未作规

定,欧洲规范采取了将底层柱全长范围加密箍筋

的方法予以考虑.

5 结 论

(1)我国抗震规范在确定设计地震作用时未

与结构的延性需求挂钩,造成了我国规范对一级

框架结构的构造措施与欧洲规范的DCH结构大

体相当,二、三、四级框架的抗震构造措施普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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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DCM 结构.地震重灾区的原设防烈度多为6
度和7度,根据抗震设计规范框架结构的抗震等

级为二~四级.地震灾区框架结构保证构件局部

延性的构造措施偏弱,是出现框架柱铰破坏现象

的原因之一.
(2)进行结构分析和构件的抗震计算时,我国

规范对楼板翼缘对梁刚度和承载力影响的考虑不

尽合理.一方面,内力分析时采用构件开裂前的弹

性刚度,并考虑楼板对梁刚度的增强,导致框架梁

的计算弯矩大于屈服前的实际弯矩;另一方面进

行梁承载力计算时没有考虑楼板钢筋的贡献,使
得梁端计算承载力远小于实际承载力.因此,按规

范进行的柱端内力调整不能保证“强柱弱梁”的实

现.
(3)我国规范对柱轴压比的限制较松,导致柱

截面尺寸过小,延性差,强震下易于破坏.
(4)设计中对填充墙对结构的影响考虑不足

是造成框架结构柱铰破坏的原因.地震作用下未

设置填充墙的楼层和墙体遭受破坏的楼层会形成

薄弱层,导致形成层屈服机制,无法实现“强柱弱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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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f″strongcolumn-weakbeam″designbetween
ChineseseismicdesigncodeGB50010—2001andEurocodeEN1998-1

CHE Yi*, YOU Jie

(StateKeyLaboratoryofCoastalandOffshoreEngineering,Dal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Dalian116024,China)

Abstract:Fieldinvestigationonseismicdamageofmulti-storyreinforcedconcrete(RC)framesafter

WenchuanearthquakeonMay12,2008showedthatcolumnsweremorefeasibletodamagethan

beams,leadingtoanunexpectedweak-columnfailuremechanism.Acomparisonofcodeprovisions

withregardtoimplementingdesignobjectivesof″strongcolumn-weakbeam″betweenChineseseismic

designcode GB 50010—2001and Eurocode EN 1998-1from manyaspects,suchasseismic

performancerequirements,seismicactionlevel,modelingofstructure,seismicdesignanddetailingof

structuralmembersispresented.Itisshownthatinadequaterequirementsonlocalductilityofbeams

andcolumnswhichareassignedtoseismicclass1to3,aswellastheinsufficientconsiderationof

contributionsofthefloortostiffnessandflexuralresistanceofthebeamarethemajorcausestothe

weak-columnfailuremechanismofRCframesintheearthquake.

Keywords:Wenchuanearthquake;concretestructure;strongcolumn-weakbeam;duc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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